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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兩位立法會議員梁頌恆和游蕙禎，在宣讀就職誓言時，披上「香港不是中國」的橫幅，被指
用了辱華言語，旨在宣揚港獨，導致人大常委會就《基本法》第104條作出法律解釋。

這已是香港回歸以來，人大常委會第五次釋法。在評論此次釋法對香港法治的破壞有多大，要先
看由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這制度本身的問題，及過去四次釋法所反映的問題。

釋法的機制

按香港實行的普通法制度及法治精神，立法機關在制定法律後，就會交行政機關執行。若執行法
律時出現爭拗，或因行政部門的行為違反法律，或相關法律與憲法有衝突，都會由獨立的法院在
訴訟中解釋相關法律或憲法的條文，並依這解釋裁決法律的爭議。

但中國實行的法律制度，在司法解釋之上還有立法解釋。人大常委會雖是立法機關，按《中華人
民共和國憲法》第67(4)
條，享有法律解釋權。關乎香港享有高度自治的《基本法》，也就是香港的憲制性法律，在中國
憲制下是憲法下的第二級法律，人大常委會是享有解釋權。因兩個法制對《基本法》解釋權的安
排有不同看法，在起草《基本法》時曾引起不小爭議。

為了平衡兩個法制的差異，《基本法》第158條雖確認《基本法》
解釋權屬人大常委會，也同時授權香港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可自行解釋《基本法》內
關於香港特區自治範圍內
的條款。香港法院若在審理案件時，如需解釋《基本法》
關於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務或中央和香港特區關係的條款，而該條款的解釋影響到案件的判決
，在對該案件作不可上訴
的終局判決前，應由香港特區的終審法院提請人大常委會對有關條款作出解釋。

換句話說，《基本法》
起草時的共識是只會經由終審法院主動提請，
人大常委會才會解釋《基本法》，人大常委會是不會主動解釋《基本法》，更不要說在終審法院
外的機構可提請人大常委會去解釋《基本法》。

第一次釋法 : 門打開了！

不幸地，在回歸後不到兩年，人大常委會就要解釋《基本法》，更是由香港特區的行政長官提請
。

回歸之後，港人在內地所生子女是否享有香港的居留權出現了爭議，香港特區行政機關向立法會
提出法律修訂，大幅限制了內地子女的居留權，導致內地子女的父母在香港興訟挑戰這些修訂是
否符合《基本法》的規定。終審法院依普通法的原則解釋了《基本法》的相關條文，裁定這些法
律修訂違反《基本法》的規定，香港特區政府因而沒權把內地子女驅逐離境。

時任行政長官的董建華因這裁決為香港特區帶來沉重人口壓力，鼓動港人務實情緒，取得民意及
立法會支持，以終審法院的解釋不符《基本法》原意為由，透過中國國務院提請人大常委會重新
解釋《基本法》有關居留權的條文。其實《基本法》並沒有任何條文賦予行政長官此項權力，但
人大常委會終應這提請，先確認行政長官是有權提請，並重新解釋相關《基本法》條文，實質推
翻了終審法院的裁決，回復了對內地子女居留權的嚴格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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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然，導致人大常委會破壞了起草時的共識，沒有終審法院提請也去解釋《基本法》，並不是中
共的主動決定，而是行政長官「自毁長城」。但這缺口一旦打開了，釋法的安排再不需依據《基
本法》起草時的理解和共識，釋法啟動權不再只在終審法院手上，變成了只要有實質需要，終審
法院以外的機構也能啟動釋法。

由於釋法，連終
審法院的裁決也被實質推翻了，令香港法院明白《基本法》所賦予的司法自治、司法獨立及終審
權，並不如想像中那麼穩妥。一旦人大常委會動用釋法這「終極憲制武器」，香港法院包括了終
審法院也是無力反抗。因此，在第一次釋法後，香港法院深明釋法實是懸在法官頭上的一把刀。
為了維護香港法院的司法自治及司法權威，法官們都想方法迴避任何政治敏感的法律爭議，防止
釋法再次出現。終審法院甚至在之後另一宗也關於內地子女居留權的案件，確認人大常委會有權
在沒有終審法院提請下可自行解釋《基本法》。香港的法治，在第一次釋法後已承受了非常大的
衝擊，香港法治的堅牆並還未被動搖，但裂痕已在。

第二次釋法 : 中門大開！

釋法之門既已被打開，人大常委會動用釋法這機制就變得容易多了。在回歸後七年，人大常委會
二度釋法。五十萬人港人在2003
年上
街反對董
建華政府施政不濟
，其後要求普選的呼聲大增，期望應
按《基本法》規定，在2007
年後行政長官及全體立法會議員都要由普選產生。中共認為港人「人心還未回歸」，害怕港人選
出反對中共的人來當行政長官及立法會議員，
故在2004
年主動釋法，把啟動普選的權力收回，並決定在2007的行政長官選舉及2008
年的立法會選舉不實行普選。

基於此釋法，人大常委會之後在2007
年做了另一決定，把實行普選的日期再推後至2012後，更在2014
年作決定，設定香港所實行的行政長官普選模式，背離國際公認標準，帶有中國特色，可由中央
操控提名程序，以確保「愛國愛港」的人才能當行政長官的候選人。因相關的議案未能在立法會
得到三分之二支持，故香港普選的發展仍停滯不前，亦種下了香港政治爭拗進一步激化的禍根。

第二次釋法是中共因應香港的政治形勢需要，主動出擊，動用了釋法這本是被動的憲制機制，以
達到中共所希望的政治果效。且這次釋法，更超越了單純的解釋法律，不只是為不清楚的法律條
文弄清其意思，實質是在原本條文之上，加進一些文本所不能包含的新內容進去。人大常委會實
是不按《基本法》規定，以解釋法律為名，實是修改《基本法》的條文。對香港法治最大的衝擊
，是釋法是否只是「解釋法律」，亦是由人大常委會一錘定音，香港是難以質疑的。

《基本法》的法律規範作用，已証明對人大常委會及中共是完全無效的了。《基本法》當中所講
的一切，都只能依靠中共自我約制，一旦中共不再自我約制，港人是沒有任何法律保障。這反映
「一國兩制」、《基本法》及香港的法治是何等脆弱。

再而三的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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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釋法後僅一年，人大常委會又再次釋法。這回亦如第一次釋法一樣，由行政長官提請。
董建華執政七年民望大跌，他的任期雖還有兩年才完結，但中共認為他再不能掌控大局，要他以
腳痛為由辭職，由民望高及公務員出身的政務司司長曾蔭權接任。但曾蔭權不像董建華，因其背
景，未能完全得到中共信任，故這位新任行政長官的任期，只能是退任行政長官的餘下任期，好
讓中共觀其表現再看能否確認他的地位。

雖然《基本法》的條文及過去香港特區官員都指行政長官的任期應是五年，但在中共的策動下，
香港特區政府改變立場，把接任行政長官的任期改為餘下任期。有立法會議員計劃向香港法院提
出司法挑戰，當時署任的行政長官曾蔭權，為杜絕任何法律爭議，向人大常委會提請釋法，再次
由人大常委會一錘定音。

相比之前兩次釋法，
第一次是因居留權涉及香港社會重大社會資源，第二次釋法涉及香港民主發展的重大憲政原則，
還免強能找到一丁點兒理由去釋法。但第三次釋法只涉及補選行政長官的任期問題，並不涉及任
何重大利益，只是為著一些純政治的考慮，也要啓動釋法這破壞性那麼大的機制，可見中共對香
港法治沒有多少尊重。

為了拆彈的第四次釋法

到2011年，回歸後十四年，
《基本
法》原先預設
的那種釋法才第一次發生，
但已是人大常委會第四次釋法了。在一宗
涉及香港特區政府的民事案件，一間美國公司在香港法院對剛果民主共和國提出索償的訴訟。剛
果民主共和國是主權國家，
香港法院在此案是否享有司法管轄權，涉及香港法院在引用
「國家豁免」的法律原則時，應採用中國政府所實行那套，還是普通法的那套。

在這涉及外交事務的問題，也是相當技術性的法律問題，終審法院第一次啟動提請釋法的機制。
為何終審法院選了在此案提請釋法呢？其實這也無可避免地涉及政治考量。

從之前十多年三次釋法看，終審法院最重視的價值，就是維護香港法院的司法自治及司法權威，
令公眾相信香港法院是獨立地不受外界干擾、公正地不對任何利益有偏頗、專業地按法治的要求
去作裁決。即使由終審法院去提請釋法，那也無可避免地對香港法院的司法自治及司法權威造成
影響。一方面
終審法院不能完全地對案件的所有問題作出最終裁決，那令司法自治受影響。另一方面，涉案的
《基本法》條文會由香港法院以外的人大常委會去給予最終解釋，而它並不是司法機構，那也令
司法自治受影響。

一直以來，終審法院都是採用迴避策略，儘量不去啟動這程序，使影響只存於條文上。但人大常
委會在涉及內地子女居留權的第一次釋法時，已指出終審法院為提請程序所定下的法律原則是錯
誤的，而終審法院亦在先前的判詞中承認它之前的解釋有問題，會在以後重新審視。

因此，提請程序可說是終審法院揮之不去的夢魘。如在將來的案件，終審法院找不到任何迴避空
間，就要被迫啟動這程序，對法治有可能做成相當大破壞。但香港法院在憲制運作上是被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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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在訴訟中才有機會處理一些憲制問題。對有甚麼案件來到法院，法院是沒有任何主動權的。

因此，解決這問題的最好方法，就是當終審法院碰到一件政治並不敏感的案件，自行啟動提請程
序，並以損害最少的手法去處理，那就可以令釋法對香港法院的司法權威及司法自治造成的破壞
減至最少。這正是此案所提供給終審法院的一個很好的機會。因這案件並不涉及中央政府和特區
政府官員或部門，故不會令人以為終審法院是要取悅或屈服於在香港擁有政治權力的機構。另外
，案件涉及的《基本法》條文都是與中央政府負責的外交事務有關，大部份人都不會質疑這是由
中央政府負責的範疇。

這次終審法院主動提請人大常委會釋法，正反映了釋法這機制已實質威脅著香港法院的司法自治
，終審法院只是選了最好的時機，主動拆彈及把釋法的潛在破壞減至最少。

第五次釋法收窄異見空間

從過去四次釋法已看到，釋法成為了中共手上一件非常有效的政治工具，只要有政治需要，就可
動用來一錘定音，以看來是法律的方式，但實質是政治的強制力，把任何政治爭議壓下去。

與第二次釋法一樣，這次釋法也是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主動提出，事前更沒任何醖釀突然被提出來
。也是
與第二次釋法一樣，這次釋法並不只是解釋法律，實是以解釋法律的權力去修改了《基本法》。

按《基本法》第104的規定，
香港區行政長官、主要官員、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各級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在就
職時必須依法宣誓擁護《基本法》
，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區。第五次釋法就是解釋這條文。

釋法內文除
對宣誓程序定下了非常詳細的規定，要求立法會議員必須真誠、莊重、準確及完整地宣讀誓言外
，還規定如
議員拒絕宣誓，就會喪失就任議員的資格。那
是在《基本法》第79
條所列議員七種
喪失資格情況外，加入第八種情
況。釋法還規定如議員的宣誓被
確定為無效，不得重新安排宣誓。
這
些額
外內容，
已明顯超出解釋法律的範圍，不只是弄清楚含糊不清的法律，實際上是修改了《基本法》。

釋法把
確保宣誓合法進行的責任賦予了監誓人。雖然按現行香港法律，議員就職宣誓的監誓人是立法會
秘書長或立法會主席，但這規定只是香港法律，一旦修改為由行政長官來擔當監誓人，那會完全
扭轉行政與立法機關的關係，因行政長官可透過監誓人身份，把反對政府的議員，即使得到很多
選民支持，以他們宣誓不真誠而輕易篩走掉。要修改香港法律，因親中共的議員佔立法會多數，
那是完全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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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法的時機亦是關鍵。相
關爭議在釋法前已開始了訴訟程序，香港法院已聆聽了控辯雙方的陳詞，在未作出判決前，人大
常委會就搶奪先機，先
行釋法，令香港法院不能不以釋法去作裁決，
因按《基本法》的規定，香港法院在作裁決時，必須以釋法為準。

釋法並沒有解釋怎樣的誓言或行為才算是不擁護《基本法》
，和不效忠中
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區。今
次釋法是因兩名議員宣揚「港獨」，但因
沒有定義甚麼是「擁
護」和「效忠」，釋法把相當大的權力賦
予了監誓人，一旦換了由行政長官來當監誓人，他就
有權按不同政治需要去篩走當選的議員，政治異見的空間就會大幅收窄。

過去，立法會來有相當多議員是反對香港特區政府及中共的，甚至公開要求結朿中共的一黨專政
，但一直都不會出現他們被褫奪議員資格的問題。其實在香港支持港獨的人並不多，即使是這兩
名議員，他們在誓言中也不是明言支持港獨，只是以相當轉接的方法把認同港獨的想法表達出來
，但中共也容不下，要以釋法這「雷霆之法」去把所有懷疑是支持港獨的人逐出立法會，即使他
們是背著數萬張選票。
現在「港獨」被禁制了，將來可以用同一機制禁制「自決」、「真普選」、甚至「反對制定保障
國家安全的法律」的言論或行為。

釋法後，香港法院作出了裁決，
裁定兩位議員的宣誓不合法，因而喪失議員資格。法官不斷強調他只是引用普通法原則去解釋相
關法律，即使沒有釋法，結論也是一樣。法官也沒有依從過去香港法院一直引用的「不干預原則
」，
不會為立法會去決定它的「內部事務」是否合符規則。法官指因涉及《基本法》條文，故立法會
議員的宣誓事宜，並不是立法會「內部事務」，香港法院因而有權直接決定議員宣誓是否合法，
及決定他們是否喪失議員資格。

從負面的角度看，這決定反映了人大常委會一旦行使釋法權，那已是法官頭上一把刀，即使法官
沒直接引用，實質上已左右了法官的決定。從另一角度看，香港法院雖不能迴避釋法的作用，卻
想方法把釋法所帶來的破壞減至最低，如在第四次釋法。在將來，若監誓人以宣誓的關卡任意去
褫奪反對政府的議員，他們可向香港法院提出申訴，而法院可透過公開及嚴謹的程序去覆核監誓
人的決定，那起碼能把釋法所可能做成的傷害減少。

結論: 守護法治是所有港人的責任

回歸以來，釋法發生了極大變化，由起草時假設了只會在極例外的情況下才會由終審法院啟動提
請程序，至變成了一種常態，當在香港出現一些香港特區政府不能應付的情況，或中共因應當前
的政治需要把某些不同意見壓下去的時候，就會透過釋法來達到目標。這產生了惡性循環，釋法
的次數越多，啟動它所要負的政治代價就會逐次減低，但每多一次釋法，香港法治就會受到多一
次沉重的打擊。

即使香港法院會想方法減低衝擊的程度，但香港法院也不敢公然挑戰人大常委會的權威。香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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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現已是岌岌可危，若再讓釋法可以輕易發生，香港法治甚至有一天會倒下來。但守護香港法治
的責任，不能全推給法官們，他們受其本身地位所局限，有些時候也會是力有不逮的。唯有所有
港人聯合起來，在關鍵時刻，透過非暴力抗爭行動，守護香港法治的每一尺、每一寸，我們才不
會失去大家所珍視的法治！

 

 

 

 

 

作者 戴耀廷 為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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